
广西工业技师学院信息安全督查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做好广西工业技师学院（以下简称“枢纽台”）信息安全工作，确

保信息安全技术措施和管理要求落实到位，特对枢纽台相关部门、

单位信息安全督查工作的职能定位、工作职责、业务界面、相关工

作流程及工作内容进行约定。

第二条 本管理办法适用于信息网络中心的信息安全督查管理工作。

第三条 本信息安全督查管理办法包含的信息安全检查方式有：信息安全自

查、信息安全专项检查、一体化信息安全风险评估、特定信息安全

事件调查。

第二章 信息安全检查类型

第四条 信息安全自查

（一） 各部门应依据枢纽台信息安全防护管理办法有关要求，由信息网络

中心组织实施，定期组织开展涉及物理环境、网络、主机、应用、

组织及人员等方面的信息安全自查。

（二） 各部门应依据广西工业技师学院、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网

络安全保卫支队的有关要求，开展针对性的信息安全自查。

第五条 信息安全专项检查

信息网络中心根据年度政治、经济、社会局势以及信息安全形势，

对各部门开展针对数据安全性、可通过互联网访问的信息系统安全

性、网络安全性等特定主题的专项检查。专项检查方式包括材料查

证、现场/远程技术检查、突击抽查等。

第六条 一体化信息安全风险评估

信息网络中心应根据年度信息安全形势和全网信息安全整体现状，

在全网范围内开展普查性或针对性的一体化信息安全风险评估。



第七条 特定信息安全事件调查

（一） 组织开展与全网相关的信息安全风险和信息安全事件的监测与

通报。

（二） 枢纽台各部门发现可能影响全网的信息安全风险和信息安全事件

时，应及时上报信息网络中心。

第三章 整改加固

第八条 整改加固

（一） 枢纽台各部门应根据信息安全自查、专项检查、一体化信息安全风

险评估、特定信息安全事件调查中发现的安全风险，进行针对性的

整改加固实施工作，具体由信息网络中心组织实施。

（二） 信息安全专项检查的整改报告应报信息网络中心、办公室及相关责

任部门审核。

（三） 一体化信息安全风险评估的整改报告应报信息网络中心、办公室及

相关责任部门审核。

（四） 特定信息安全事件调查的整改报告应报信息网络中心、办公室及相

关责任部门审核。

第四章 信息安全考核与问责

第九条 信息安全考核

（一） 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运行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办

公室对枢纽台特别重大级信息安全事件、重大级信息安全事件进行

考核。

（二） 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运行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办

公室对所属范围内的较大级信息安全事件、一般级信息安全事件进

行考核。

第十条 信息安全问责

（一） 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运行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枢

纽台领导班子组织对枢纽台特别重大级信息安全事件、重大级信息



安全事件进行问责。

（二） 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运行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枢

纽台领导班子组织对所属范围内的较大级信息安全事件、一般级信

息安全事件进行问责。

（三） 在信息安全监测中发现的，虽未构成信息安全事件但属于严重违反

枢纽台信息安全管理制度有关要求的事项，一并纳入问责范畴。

（四） 信息安全问责措施视安全事件情节轻重分为对当事单位和当事人的

现场批评教育、通报批评、和处分。

（五） 现场批评教育、通报批评由各部门负责。

（六） 有漏报、瞒报信息安全事件的行为，或信息安全事件情节特别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或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等需要对当事单位和当事

人予以处分的情况，由网络与信息安全领导小组拟定处分意见，网

络与信息安全领导小组会议审批。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枢纽台信息网络中心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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